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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信技 術規 範 IS 2040－0

檢 驗 規 範 修訂日期： 96年 7月 20日

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型式認證程序及審驗作業要點 

1. 概說

為確保衛星通信業務小型地球電臺之通信品質，避免相互間之干擾，特

參照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及衛星通信業務技術審驗作業要點

第四點第二項規定，訂定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型式認證程序及審驗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2. 適用範圍

本要點適用於天線直徑為三公尺(含)以下之衛星小型地球電臺(以下簡

稱小型電臺)。

3. 型式認證程序

3.1 申請案之分類

小型電臺之型式認證僅針對小型電臺之射頻設備部分，並分為「管制

射頻器材」及「不列入管制射頻器材」之型式認證，除天線直徑為1.2

公尺以下(含)僅具接收功能之衛星接收器屬「不列入管制射頻器材」

外，其餘射頻設備均屬「管制射頻器材」。

3.2 射頻設備屬「管制射頻器材」之申請案

由送審廠商檢具「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射頻設備型式認證申請表」(如附

表一)及下列文件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申請型式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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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送審廠商之相關證件影本：(須載明與正本相符字樣及送審廠商

加蓋印章，必要時本會得要求提出正本)

3.2.1.1 設備為國內產品：

(1) 送審廠商為送審設備製造商：

應檢附送審廠商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電信管制器材經營許可證。

(2) 送審廠商為送審設備代理商或銷售商：

應檢附送審廠商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代理或銷售授

權證明及送審設備製造商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

登記證、電信管制器材經營許可證。

3.2.1.2 設備為國外產品﹕

應檢附送審廠商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電信管制

器材經營許可證、電信器材進口護照。

3.2.2 送審設備相關資料﹕

(1) 小型電臺設備之測試報告正、影本各一份，正本於送件查核後

退還 (該測試報告由經營衛星通信業務者依第4.1項之規定辦

理提供) 。

(2) 使用手冊及詳細規格各一份。

(3) 設備型錄及4×5吋以上正、反面彩色照片四份（廠牌型號須清

晰可辨讀）。

(4) 電路方塊圖(BLOCK DIAGRAM)一份。

3.3 射頻設備屬「不列入管制射頻器材」之申請案

由衛星通信業務經營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檢具「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射

頻設備型式認證申請表」(如附表一)及備妥第3.2.2節所規定之資料

向本會申請型式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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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審查費

審查費每一機型新臺幣 2500元整。

3.5 審查程序

小型電臺射頻設備型式認證作業流程如附表二，申請人向本會技術管

理處提出審查申請，由本會技術管理處開繳費通知單後，申請人向本

會秘書室庶務科繳納審查費用。

3.6 審定證明之核發

申請人送交之資料經審查符合規定者，發給審定證明如附表三；審定

證明不作設備功能、設備品質及其他檢測項目之保證。

3.7 審定證明之註銷

取得審定證明之射頻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得註銷審定證明：

(1) 經發現原審定設備確有變更其設計或性能，而未重新送審者。

(2) 經發現申請審查時所檢附之資料為偽造或虛偽不實者。

(3) 經發現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者。

3.8 其他注意事項

(1) 送審廠商應依審定合格標籤式樣自製標籤標貼或印鑄於設備適當位

置，並應依「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規定申請電臺執照，

方得使用。

(2) 本局僅對所送之測試報告，審查送審設備進接衛星之通信能力，送

審設備之其他特殊功能及可靠性等性能概由廠商負責與本局無涉。

(3) 審定合格標籤之使用權由送審廠商取得。其他廠商須經送審廠商書

面同意，並報請本會備查，始得使用，否則必須另行辦理審查及發

證。

(4) 審查通過之射頻設備，其進口、販售、裝設、使用等均須遵守相關電

信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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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機型及性能之設備應分別提出審查申請。

(6) 受理單位得視需要至設備設置地點，查核送審廠商所提出之送審設

備。

(7) 審查通過之設備經變更其設計時，應重新申請審查，但僅外觀（如

顏色等）變更，其型號、性能不變時，經本局核可者，不在此限。

4. 申請電臺執照之審驗作業

4.1 小型電臺設備之測試報告：

除天線直徑為1.2公尺以下(含)僅具接收功能之小型電臺免申請電臺

架設許可證外，申請人須先向本局申請小型電臺之電臺架設許可證，

並依下列第 4.1.1項或第 4.1.2項之規定辦妥小型電臺設備測試報告，

以提供辦理型式認證使用。

4.1.1 申請人須先自行將小型電臺設備與欲進接之衛星進行測試，並取

得衛星機構認可之測試報告，該測試報告內容應註明受測電臺天

線及射頻設備之廠牌型號。

4.1.2 申請人對僅具接收功能之小型電臺，如無法取得衛星機構認可之

測試報告時，申請人應自行將小型電臺設備與欲進接之衛星作實

際連線測試，並記錄可正常運作之測試報告，該測試報告內容應

註明受測電臺天線及射頻設備之廠牌型號，並詳細說明其測試步

驟及方法。

4.2 申請電臺執照

4.2.1 申請人於取得小型電臺之電臺架設許可證及完成架設後，應填具

「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執照申請表」（如附表四）及檢附型式認證等

相關資料，向本會提出電臺執照之申請。

4.2.2 申請人如對進接相同衛星並使用相同設備之小型電臺，且該射頻

設備業經型式認證者，申請人於取得小型電臺之電臺架設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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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完成架設後，得使用該射頻設備之型式認證，填具「衛星小

型地球電臺執照申請表」（如附表四）及應檢附相關資料，向本

會提出電臺執照之申請。

4.3 核發電臺執照

申請人送交之證件及資料經審查符合規定者，由本會發給小型地球

電臺執照；經審查須補正者，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後

經審查仍不合格者，不予核發電臺執照。

4.4 本會對申請人所送交之證件及資料認為有疑義時，得依其所送審之資

料進行小型電臺現場實際查核；經查核不合格者，通知限期改善，

逾期未改善或改善後經查核仍不合格者，不予核發電臺執照。

5. 電臺變更之處理

5.1經營者取得小型電臺執照後，如有變更執照所載事項內容(電臺

名稱、所屬者名稱、廠牌型號、機件號碼、發射功率、使用頻率範圍)，

須填具「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執照申請表」及檢附異動之資料，向本會

申請換發執照，經本局審查合格後，始換發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執照，

並註銷原核發之執照。

5.2電臺設置之地址如有變更時，經營者須依第4點規定重新提出申

請；但屬天線直徑為1.2公尺以下(含)僅具接收功能之小型電臺者，

僅須報請本會備查。

6.其他

本會為實際需要或遇有無線電波相互干擾情事發生時，得對經營者進行

小型電臺現場實際查核；經查核不合格者，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

或改善後經查核仍不合格者，註銷該電臺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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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射頻設備型式認證申請表

送審廠商、申請人

( 公 司 )

﹕

地 址
﹕

連 絡 人
﹕

電 話
﹕

設 備 廠 牌 型 號
﹕

製造廠商(公司)
﹕

檢附證件及資料﹕

1.送審廠商相關證件影本﹕(如天線直徑為1.2公尺以下(含)僅具接收功能之衛星接收

器則免附)。

(1)設備為國內產品：

送審廠商為送審設備製造商﹕

應檢附送審廠商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電信管制器材

經營許可證。

送審廠商為送審設備代理商或銷售商﹕

應檢附送審廠商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代理或銷售授權證明及送審

設備製造商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電信管制器材經營

許可證。

(2)設備為國外產品：

應檢附送審廠商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電信管制器材經營許可證﹑電信

器材進口護照。

2.送審設備相關資料﹕

(1) 小型地球電臺設備之測試報告正﹑影本各一份﹐正本於查核後退還。

(2) 使用手冊及詳細規格各一份。

(3) 設備型錄及4×5吋以上正﹑反面彩色照片四份（廠牌型號須清晰可辨讀）。

(4) 電路方塊圖（BLOCK DIAGRAM）一份。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公司）蓋章﹕ 負責人蓋章﹕

…………………….…………………………………………………………………………

（以下由本會填註）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審 查 費﹕新臺幣 2500元

受

理

單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電話﹕(02)2343-3635 傳真﹕(02)2343-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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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受

理

地

址

：台北市濟南路2段16號五樓

受理時間﹕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00 星期六下午及例假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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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射頻設備型式認證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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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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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射頻設備審定證明

1. 送審廠商︰

2. 製造廠商︰

3. 廠牌型號︰

4. 審驗號碼：

5. 審驗日期︰ 年 月 日

6. 審定合格標籤式樣︰

說明︰  1. 送審廠商請上列審定合格標籤式樣自製標籤標貼或印鑄於設備適當位置，並應

依「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規定申請電臺執照，方得使用。

2. 審定合格標籤之使用權由送審廠商取得。其他廠商須經送審廠商書面同意﹐並

報請電信總局備查﹐始得使用﹐否則必須另行辦理審查及發證。

3.本局僅對所送之測試報告，審查送審設備進接衛星之通信能力﹐送審設備之其

他特殊功能及可靠性等性能概由廠商負責與本局無涉。

4.取得審定證明之射頻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撤銷審定證明：

(1)經發現原審定設備確有變更其設計或性能，而未重新送審者。

(2)經發現申請審查時所檢附之資料為偽造或虛偽不實者。

(3)經發現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者。

5.審查通過之射頻設備，其進口、販售、裝設、使用等均須遵守相關電信法規之規定。

附表四：

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執照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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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驗（認證）標籤

 器材名稱：

 送審廠商：

 製造廠商：

 廠牌型號：

 審驗號碼：

 使用頻率：

附表三：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種類 □核發電臺執照(新設) □換發電臺執照  □註銷電臺執照  □           

申請人名稱

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負責監督電臺

運作之高級電信

工程人員

職  稱 姓  名

電  話

申請人地址

        市         鄉               村             街      

       (縣)       (鎮)      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之       (       樓       室)

電臺名稱 電臺編號

電    臺

設置地址

        市         鄉               村             街      

       (縣)       (鎮)      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之       (       樓       室)

天    線

設置地址

        市         鄉               村             街      

       (縣)       (鎮)      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之       (       樓       室)

電臺型式
□ 主控地球電臺

□ 遠端地球電臺
□發射及接收地球電臺□發射地球電臺□接收地球電臺

電臺射頻設備

型式認證

文件影本
廠牌型號

＊機件號碼

使用頻率範圍
發射頻率 最大

電功率接收頻率

檢附資料

1.現場架設地球電臺之彩色相片一式四份(含整組設備及其天線)，該設備之廠

牌型號須清晰可辨識，所附之相片請貼於 A4紙張上並標明電臺名稱及設備

名稱，並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2.附表五：衛星小型地球電臺自評報告書(含佐證資料及相片，所附之相片請

貼於A4紙張上並標明電臺名稱及主體名稱，並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一份。

受理文號

(受理單位填寫)

＊同一電臺如具有多個射頻單體時，其機件號碼均須分別列出。

衛星小型地球電臺自評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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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電臺名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審   驗   項   目 自  評
審  查

結  果 說   明 備   註

一

般

性

項

目

1. 電臺之地址與架設許可證(或

電臺執照)相符。

1.1 經型式認證之射頻設備之廠

牌、型號、數量與架設許可證

(或電臺執照)相符。

1.2 天線之廠牌及型號經衛星機

構認可。

□符合

□

□符合

□待澄清

□不符合

依現場架設地球電

臺之彩色相片核對

射頻設備及天線之

廠牌、型號、數量。

1.檢附架設許

可證或電臺執

照影本。

2.檢附天線經

衛星機構認可

之 佐 證 資 料

(僅具接收功

能之衛星小型

地球電臺則免

附)。

2.電臺架設處所

 2.1 □須具備雜項執照

       檢附雜項執照影本。

□無須具備雜項執照。

2.2 所有權狀或租賃契約之影本。

    檢附切結書如附表六。

□符合

□

□符合

□待澄清

□不符合

符合「衛星通信審

查作業要點」第14

點規定。

無須具備雜項

執照者應檢附

實際架設之圖

面資料(含設

備及設置處所

之 高 度 及 面

積)說明之。

3.電臺天線結構與高壓電力線應保

持安全距離，其高度超過地平面

60m者依規定裝設航空色標與標示

燈具，避免危及公共安全。電波放

射有害人畜之範圍，應設置明顯

警告標示，禁止人畜進入。

□符合

□

□符合

□待澄清

□不符合

符合衛星通信業務

管理規則第32條

規定。

檢附圖面

資料及相

片並說明

之。

4.□電臺之運作

(※本項僅適用於主控地球電臺)

□採用遠端(remote)控制。

□不採用遠端(remote)控制。

□符合

□

□符合

□待澄清

□不符合

如採遠端控制應符

合衛星通信業務管

理規則第40條四

種情況之規定。

採遠端控制者

應說明如何達

成四種情況之

規定，並須附

資料說明之。

5.□電臺設備與其他第一類電信事

業設備有明確之責任分界點。

□電臺設備與用戶終端設備直接

銜接，。

□符合

□

□符合

□待澄清

□不符合

與其他第一類電信

事業相連接之電信

設備之責任分界點

為:             

檢附電臺

設備分界

點之相片

並說明之。

註：所附之相片請貼於A4紙張上，並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本公司依法依實填寫自評內容。

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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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小型地球電臺自評報告書

  電臺名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審   驗   項   目 自  評
審  查

結  果 說   明 備   註

參

考

項

目

1.室內外地球電臺設備及其天線機具

應架設牢固，防止設備損壞或故障，

以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質。

  符合

  

參考之審驗項目皆不

作判定，實際內容標

準請參照相關法規標

準。

經營者發包工程或採

購設備時，建議將參

考項目列為驗收要求。

不作判定

(第 1至 3

項須檢附

設置地點

之圖面資

料及相片

並 說 明

之。)

2.屋內型地球電臺具有適當之消防

安全設備(具滅火等各式規定設

備)。

  符合

  

3.具有通信用單一接地(Single 

Point Grounding)裝置，不與避

雷接地共用。 

  符合

  

4.通信接地電阻:10歐姆以下(依本

會 84.7.27 編號CPE-EP7500-2

「電信機房接地系統設計規

範」P.12規定)。

  符合

  

本公司依法依實填寫自評內容。

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以下由本局填註）

審查意見

  審查單位：                           姓名：                      

      主管：                           判定：□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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